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16號

原      告  陳柏彥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葉名展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德州儀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原榮  

訴訟代理人  蔡嘉政律師

            許維帆律師

            羅祖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

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自民國110年12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作業員，月

薪為新臺幣(下同)45,800元。詎被告於112年7月10日突以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工作規則第36

條第27款之規定，違反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為

由，將原告解僱，惟被告之行為實屬違法解僱，不生終止勞

契約之效力，然已足徵被告有預示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之

意思表示，而原告在違法解僱前，並無任意去職之意，且表

明被告應讓原告回去工作，有原告於112年7月21日申請勞資

爭議之主張可稽，堪認原告已將給付勞務之情事通知被告，

為被告所拒絕，應認被告已受領遲延，故原告主張兩造間僱

傭關係繼續存續，被告應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民法第233條

第1項規定，給付原告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准予原告復職之

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5,800元，及自各月應給付月薪日之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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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末查，依原

告之月薪，被告應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4級之45,8

00元計算，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爰

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487條前段、第

233條第1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31條

第1項規提起本件。

　㈡據被告提出之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會議紀錄（下稱系爭紀

錄），舉報人A女認為原告並無實質性騷擾之惡意，在這段

時間亦未明確告知原告並不喜觀這些碰觸，本次舉報是因被

告之領班及主管認為原告持寶特瓶擊打申訴人A女臀部的行

為不當，主動向公司人資舉報，然A女僅認為原告沒有拿捏

力道致A女瘀青受傷，原告事後亦有向A女致歉，並不認為原

告有性騷擾之惡意，A女僅是配合被告公司說明經過，並非A

女個人感受到自己遭原告性騷擾而主動向被告公司舉報。原

告也曾以手刀觸碰肩胛的方式對原告之徒弟D男指導聯邊切

入之方式，足見此僅是教學方式，完全沒有性騷擾之意。而

原告沒有對其他公司同仁，包含契約人員有過性騷擾這樣的

行為，是原告偶爾對A女的一些肢體碰觸行為（指碰觸到A女

肩膀、腰部、小腿肚），除了是教學工作內容之示範行為

外，僅是同事間之開玩笑，完全「不具有」以性要求、具有

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實不構成性別平等工作法

第12條第1項第1款性騷擾之定義。另系爭紀錄之C女之說詞

是傳聞證據，不足採信。又被告未提出明確時點，僅空泛指

稱原告在「不明時間」分別在傾倒下腳料之房間、工作場域

刻意至A女工作區域，一次或多次以手掌抓A女小腿肚，欲藉

此建構原告多次以手掌抓 A 女小腿肚之情形，顯是欲加之

罪。另就被告指稱原告多次在搬送鋁條時，以手推A女肩膀

及腰部之情，實際情形是搬送鋁條時有5至6人一起搬送，因

鋁條較重或偶有卡住之情形時，原告為避免A女受傷，才會

出手協助而有碰觸A女之情形，原告是出於好意所為。而原

告工作若有與A女接觸之情，也是因當日領班安排之工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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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所需，並非被告所稱原告每日都會找機會與A女談話、接

觸。故被告所進行之性騷擾申訴調查結論，與諸多客觀證據

相違而不得採為解僱原告之依據，且原告因不服被告之違法

解僱，於112年7月21日即向新北市政府提出勞資爭議之申

請，故此性騷擾申訴調查結論不能拘束雙方。

　㈢再者，被告以原告自請離職而謂雙方僱傭關係已終止云云，

實則係因系爭紀錄得出之結論不得採為解僱原告之依據，故

被告公司之人資專員於112年7月11日會同原告主管等人將紀

律處分通知書交付原告，並告知：你最好自願離職，否則我

們會在離職證明書上註記你是因為性騷擾事件而遭公司解

僱，日後你也很難在其他公司找得到工作等語。原告因擔心

影響日後求職，才不得不簽署，實質上根本無從期待原告有

不自動離職之意思自由，此亦非被告所稱，另提供原告自願

離職方案以供其選擇，故原告之所以簽署自願離職預告申請

單，係遭被告公司脅迫所為之意思表示，自得依民法第92條

第1項之規定，以民事準備書狀向被告公司撤銷該自請離職

之意思表示。

　㈣聲明：⑴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⑵被告應自112

年7月1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5,800元，及

自各月應給付月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⑶被告應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

繳2,748元至原告再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⑷願就

第二項、第三項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於112年6月19日接獲與原告同屬夜班之契約作業員 A女

之申訴，內容略謂自A女於111年11月到職後開始接受原告之

教學時起，原告即持續對A女為下述性騷擾行為，包含：⒈

以寶特瓶用力擊打A女臀部，造成A瘀青。⒉原告於工作中，

以手掌抓A女小腿肚，次數達五次以上。⒊原告多次以手推A

女肩膀及腰部。⒋原告多次以手肘靠在A女肩膀說話。被告

於接獲申訴後，隨即於112年6月20日成立性騷擾申訴調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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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指派調查官訪談原告、申訴人A 女及與兩人於同一區

域工作之證人C女、D男以釐清事實。據調查報告顯示，A女

已多次察覺原告之肢體接觸有所不當，並避免告知配偶，雖

或因原告係為其師傅而有所顧忌不便直言，仍已向原告反映

或抽身委婉抗拒原告之靠近，決非無不適之感受。原告於辯

稱其舉動僅是同事間之開玩笑，完全不具以性意味以性要

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等云云，惟其行為

均係於未經A女同意且A女不及反應之情況下，多次擅自觸碰

A女包含肩膀、小腿、臀部等處之身體各部位，且原告更自

承其在工作區域僅對A女有該等觸碰行為，自外觀以及一般

處於相同背景、關係及環境之人之感受而言，實難謂非屬對

於A女具有性要求或性意味之騷擾行為。於調查過程中，原

告亦承認有前開1、2、3點申訴事實之行為，且證人C女、D

男曾親眼見聞原告多次對於A女有推肩膀、抓小腿肚、以手

肘靠在A女肩膀說話及擊打臀部等擅自觸碰A女身體之行為，

且主管及其他同仁曾提醒原告應避免該等不當行為，惟至A

女提出申訴前，原告仍屢次有抓A女小腿肚及其他肢體接觸

之不當行為。經過調查後，被告之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於

112年7月3日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

　㈡被告於112年7月10日確認原告之性騷擾行為，即於同年7月1

1日上午交紀律處分通知書交付予原告，以原告違反工作規

則第36條第1項第27款「任何騷擾行為（特別是性騷擾）經

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者」之事由，告知被告依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工作規則第36條第1項

第27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原告於該日亦簽署

員工自願離職預告申請單及員工離職移交清單表明自請離職

之意思，並經原告之主管收受、簽署核准，其後，原告即離

開公司。兩造間勞動契約已經被告合法終止，原告請求確認

僱傭關係存在暨給付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等，均屬無據。

　㈢被告係依法組成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並經正當程序進行

調查，並有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過程皆符合法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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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應為適法並應予以肯認，且原告未對於其結論 表

示不服，該結論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準此，被告因原告違

反工作規則第36 條第1項第27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

約並無不法。

　㈣縱認兩造間僱傭關係未經被告片面終止（假設語，被告否認

之），原告於112年7月11日簽署員工自願離職預告申請單及

員工離職移交清單表明自請離職之意思，當交由主管收受，

亦應認原告自請離職之意思表示已於112年7月11日到達被告

而生效，兩造間勞動契約因而終止，且當日會議，被告係考

量原告如遭解僱恐影響其日後求職，才另提供原告一自願離

職方案以供其選擇，被告單方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之決

定既已作成且告知原告，並無脅迫原告自請離職之必要，亦

未要求原告必須立即表達其是否擬自願離職，顯無以不法危

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原告，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表示之情

事，並無脅迫可言。原告主張係遭被告脅迫，方簽署自願離

職預告申請單，主張撤銷意思表示云云，顯屬無據。

　㈤倘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原告至114年6月底止得請求之報酬

數額至少應扣除原告於離職後受僱於艾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及大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別受領之311,411元

及340,267元，且因原告迄仍任職於大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其每月得請求給付之報酬自114年7月起亦應逐月扣除

32,000元。

　㈥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被告於112年7月1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

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所謂

「情節重大」，係指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具體事

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

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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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

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

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綜合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

應予解僱之程度，倘勞工違反工作規則等之具體事項，嚴重

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

相當之危險，即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

要件，以兼顧企業管理紀律之維護；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

僱，亦不以發生重大損失為要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

第69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工作規則為雇主統一勞動條

件及工作紀律，單方制定之定型化規則。雇主公開揭示時，

係欲使其成為僱傭契約之附合契約，而得拘束勞雇雙方之意

思表示。勞工知悉後如繼續為該雇主提供勞務，應認係默示

承諾該工作規則內容，而使該規則發生附合契約之效力。勞

工既未曾對該規則表示異議，並繼續為雇主提供勞務，應認

該工作規則為僱傭契約之附合契約而得拘束兩造（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9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係遭被告以其自111年年底至112年6月間，涉及對同仁

肢體性騷擾，嚴重違反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第36條第27款

「任何騷擾行為（特別是性騷擾）」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

大，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及工作規則第36條第27款

規定為由，告知於112年7月1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此有

被告所提紀律處分書（見卷一第215頁）在卷可稽。

　⒊按「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

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

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

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性別

平等工作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本公司為維持

風紀與紀律，如員工有下列情事，有具體事實且情節重大致

公司聲譽或財產有所損害者，無須經過第35條之勸告期，得

予立即終止勞動契約。...27.任何騷擾行為（特別是性騷

擾）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者。」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6條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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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定。查：

　　⑴依卷附與原告同屬夜班之契約作業員A女於112年6月19日

向被告所提性騷擾申訴單之記載：「原告為主要帶領我的

師傅，一到職就有事先表明跟我說，在教學帶領的過程

中，會有肢體的接觸，也有經過我的允許和同意，所以大

概在我到職1-2週之後，在教學切角站別有關於聯邊切入

這部分，師傅曾有一次直接用手劃我的肩膀（應該是右邊

的肩膀），同時師傅也有劃他自己的肩膀，先後順序我已

經忘記了，我當下有點驚訝，因為這是相對很close的行

為，因為上一個領班在教學的時候，講到特殊材料，也沒

有這樣的教學方式，但我沒有跟師傅做任何的反應和回

饋。師傅有說這是材料不全的其中一種狀況，比較特殊且

少遇到...因為領班很常看到師傅都會對我勾肩搭背的，

或是有時候會搬鋁條，只要我人在師傅附近的話，師傅一

定會用手把我推開，領班會得其實用講的就好了，為什麼

每次都要有肢接觸？」、「5/27上下班7點多在換無塵衣

的地方，師傅拿沒吃喝完的寶特瓶（裡面還有水），很大

力地打我的屁股，下手蠻重的，連在旁的同事看到都嚇

到，同事當下是也有傻眼，但沒有多說什麼...我自己當

下有跟師傅表示很痛，師傅卻是帶有嬉鬧地感覺回覆我說

不會痛幹嚒打...」、「最近原告會有一些小動作出現，

像是昨天晚上上班在產線內的時候，原告所顧機台剛好在

我的旁邊，當時我正背對著他在操作電腦，他為了要嚇我

而捏了一下我的小腿，當下我只有回頭問他要幹什麼，原

告一樣帶有戲謔地方式回覆說沒事，只是要嚇你...」、

「還有一次是在倒下腳料的候，當時就在一個小房間內，

原告一樣抓了我的腳一下，那次是我嚇到最嚴重的一次，

整個人跳起來，爾後原告還有去跟同事說他終於嚇到我

了」、「之前的小動作像是之前看機台運作的候，原告的

頭就會貼我的頭很近，但我自己會默默地往旁邊移開一

點，不過原告就不會再逼近了」（見卷一第1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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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再依卷附被告之申訴調查委員會於112年7月3日性騷擾申

訴第二次會議之系爭紀錄（見卷一第117頁），其上關於

目擊者訪談概要及第三方意見陳述之記載「⒈C女跟AB都

在同一個區域工作，現在也成為領班，聽到A女說B男常常

會觸碰到她之後就開始特別注意B男，也親眼看過B男特別

走到A女旁邊推她一下肩膀或抓她小腿嚇她，有一次看到B

男抓完小腿後，聽到旁邊有其他AE也看到且提醒B男說你

小心被告性騷，結果B男回答【去告啊！】⒉C女聽到A女

說過聯邊切入時被觸碰身體的事情，覺得A女並不開心被

這樣觸碰。...⒊D男跟AB兩位都在同一區域工作，過去也

是B男的徒弟，也有被以手刀觸碰肩胛的方式學聯邊切入

的示意。⒋A女被寶特瓶打那天D男就坐在旁邊，...事後

有從A女得知說打的臀部很痛有瘀青。...⒍D男認為B男沒

有惡意，純粹是愛開玩笑又沒有分寸，所以也沒有跟B男

提醒過什麼事情，但寶特瓶事件也覺得很扯，都打到瘀

青。」，及原告向申訴調查委員會所陳述其於教學中有對

A女為「⑴有時機台很大聲說話需要頭跟頭靠得比較近，

⑵有一次需要示意聯邊切入的情形時，以手刀劃自己肩胛

跟A女肩胛，⑶偶爾會碰到手或推到手臂或腰部，⑷工作

時太無聊時會偶爾抓A女小腿嚇她跟她開玩笑。」，並參

以A女向申訴調查委員會所陳述原告碰觸之情況「⑴B男曾

在下班前於1樓置物櫃換衣間開玩笑時以寶特瓶用力擊打

她右邊臀部...⑵工作中以手掌抓她小腿肚嚇她，...（5

次以上直到六月底還有），⑶到領班桌旁領鋁盤時以手推

開她肩引起注意或幫她拿（多次但不記得次數），⑷以手

肘靠在她肩膀說話（多次但不記得次數），舉報人認為B

男並無實質性騷擾之惡意，在這段時間也並無時確告知過

B男她並不喜歡這些觸碰，但有時會稍微躲開示意，本次

舉報是因目前領班及之主管認為不當主動告知HR之後，她

願意配合說明經過，以上行為中舉報人對於寶特瓶擊打臀

部認為比較過分，因為打得很大力很痛，事後還有瘀青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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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但對於其他部分並沒有感覺到是性騷擾之意。」。

　　⑶綜上可知，原告確有多次藉機不當碰觸A女之肩膀、拍打

臀部、抓小腿之行為，並使A女感受到不喜歡，以閃躲示

意，實已造成具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而構成職場上之性騷

擾行為，且其行為違反前揭工作規則所定不得對同事有任

何性騷擾行為之義務，已造成其他同事之觀感不佳，並影

響被告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對被告經營之企業形象造成

相當之損害，尚難認情節輕微，綜合上開各情判斷，客觀

上已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兩造間勞

動契約，應堪認定。至於是否構成性騷擾之事實認定及法

律解釋，應屬法院之職權，自不受被害人A女對性騷擾定

義之拘束，附此敘明。

　⒋是以，被告依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於112年7月3日所為原

告性騷擾行為成立之決議，於同年7月11日以原告嚴重違反

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第36條第1項第27款「任何騷擾行為

（特別是性騷擾）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者」之事由，告知

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及工作規則第36條第1項第2

7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自無違法不當。

　㈡兩造間勞動契約，既經被告於112年7月11日合法終止，原告

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被告應繼續按月給付薪資及提

繳勞工退休金等語，要屬無據。

　㈢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及勞動法令，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

係存在，並請求被告應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

按月給付原告45,800元，及自各月應給付月薪日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2年7月12日起

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再勞工保險局之

勞工退休金專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㈣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　

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不再予論述，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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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葉靜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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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16號
原      告  陳柏彥  


訴訟代理人  葉名展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德州儀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原榮  
訴訟代理人  蔡嘉政律師
            許維帆律師
            羅祖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自民國110年12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作業員，月薪為新臺幣(下同)45,800元。詎被告於112年7月10日突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工作規則第36條第27款之規定，違反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為由，將原告解僱，惟被告之行為實屬違法解僱，不生終止勞契約之效力，然已足徵被告有預示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而原告在違法解僱前，並無任意去職之意，且表明被告應讓原告回去工作，有原告於112年7月21日申請勞資爭議之主張可稽，堪認原告已將給付勞務之情事通知被告，為被告所拒絕，應認被告已受領遲延，故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繼續存續，被告應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給付原告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准予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5,800元，及自各月應給付月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末查，依原告之月薪，被告應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4級之45,800元計算，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487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31條第1項規提起本件。
　㈡據被告提出之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會議紀錄（下稱系爭紀錄），舉報人A女認為原告並無實質性騷擾之惡意，在這段時間亦未明確告知原告並不喜觀這些碰觸，本次舉報是因被告之領班及主管認為原告持寶特瓶擊打申訴人A女臀部的行為不當，主動向公司人資舉報，然A女僅認為原告沒有拿捏力道致A女瘀青受傷，原告事後亦有向A女致歉，並不認為原告有性騷擾之惡意，A女僅是配合被告公司說明經過，並非A女個人感受到自己遭原告性騷擾而主動向被告公司舉報。原告也曾以手刀觸碰肩胛的方式對原告之徒弟D男指導聯邊切入之方式，足見此僅是教學方式，完全沒有性騷擾之意。而原告沒有對其他公司同仁，包含契約人員有過性騷擾這樣的行為，是原告偶爾對A女的一些肢體碰觸行為（指碰觸到A女肩膀、腰部、小腿肚），除了是教學工作內容之示範行為外，僅是同事間之開玩笑，完全「不具有」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實不構成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性騷擾之定義。另系爭紀錄之C女之說詞是傳聞證據，不足採信。又被告未提出明確時點，僅空泛指稱原告在「不明時間」分別在傾倒下腳料之房間、工作場域刻意至A女工作區域，一次或多次以手掌抓A女小腿肚，欲藉此建構原告多次以手掌抓 A 女小腿肚之情形，顯是欲加之罪。另就被告指稱原告多次在搬送鋁條時，以手推A女肩膀及腰部之情，實際情形是搬送鋁條時有5至6人一起搬送，因鋁條較重或偶有卡住之情形時，原告為避免A女受傷，才會出手協助而有碰觸A女之情形，原告是出於好意所為。而原告工作若有與A女接觸之情，也是因當日領班安排之工作內容所需，並非被告所稱原告每日都會找機會與A女談話、接觸。故被告所進行之性騷擾申訴調查結論，與諸多客觀證據相違而不得採為解僱原告之依據，且原告因不服被告之違法解僱，於112年7月21日即向新北市政府提出勞資爭議之申請，故此性騷擾申訴調查結論不能拘束雙方。
　㈢再者，被告以原告自請離職而謂雙方僱傭關係已終止云云，實則係因系爭紀錄得出之結論不得採為解僱原告之依據，故被告公司之人資專員於112年7月11日會同原告主管等人將紀律處分通知書交付原告，並告知：你最好自願離職，否則我們會在離職證明書上註記你是因為性騷擾事件而遭公司解僱，日後你也很難在其他公司找得到工作等語。原告因擔心影響日後求職，才不得不簽署，實質上根本無從期待原告有不自動離職之意思自由，此亦非被告所稱，另提供原告自願離職方案以供其選擇，故原告之所以簽署自願離職預告申請單，係遭被告公司脅迫所為之意思表示，自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以民事準備書狀向被告公司撤銷該自請離職之意思表示。
　㈣聲明：⑴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⑵被告應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5,800元，及自各月應給付月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⑶被告應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再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⑷願就第二項、第三項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於112年6月19日接獲與原告同屬夜班之契約作業員 A女之申訴，內容略謂自A女於111年11月到職後開始接受原告之教學時起，原告即持續對A女為下述性騷擾行為，包含：⒈以寶特瓶用力擊打A女臀部，造成A瘀青。⒉原告於工作中，以手掌抓A女小腿肚，次數達五次以上。⒊原告多次以手推A女肩膀及腰部。⒋原告多次以手肘靠在A女肩膀說話。被告於接獲申訴後，隨即於112年6月20日成立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指派調查官訪談原告、申訴人A 女及與兩人於同一區域工作之證人C女、D男以釐清事實。據調查報告顯示，A女已多次察覺原告之肢體接觸有所不當，並避免告知配偶，雖或因原告係為其師傅而有所顧忌不便直言，仍已向原告反映或抽身委婉抗拒原告之靠近，決非無不適之感受。原告於辯稱其舉動僅是同事間之開玩笑，完全不具以性意味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等云云，惟其行為均係於未經A女同意且A女不及反應之情況下，多次擅自觸碰A女包含肩膀、小腿、臀部等處之身體各部位，且原告更自承其在工作區域僅對A女有該等觸碰行為，自外觀以及一般處於相同背景、關係及環境之人之感受而言，實難謂非屬對於A女具有性要求或性意味之騷擾行為。於調查過程中，原告亦承認有前開1、2、3點申訴事實之行為，且證人C女、D男曾親眼見聞原告多次對於A女有推肩膀、抓小腿肚、以手肘靠在A女肩膀說話及擊打臀部等擅自觸碰A女身體之行為，且主管及其他同仁曾提醒原告應避免該等不當行為，惟至A女提出申訴前，原告仍屢次有抓A女小腿肚及其他肢體接觸之不當行為。經過調查後，被告之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於112年7月3日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
　㈡被告於112年7月10日確認原告之性騷擾行為，即於同年7月11日上午交紀律處分通知書交付予原告，以原告違反工作規則第36條第1項第27款「任何騷擾行為（特別是性騷擾）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者」之事由，告知被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工作規則第36條第1項第27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原告於該日亦簽署員工自願離職預告申請單及員工離職移交清單表明自請離職之意思，並經原告之主管收受、簽署核准，其後，原告即離開公司。兩造間勞動契約已經被告合法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暨給付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等，均屬無據。
　㈢被告係依法組成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並經正當程序進行調查，並有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過程皆符合法令，其調查結果應為適法並應予以肯認，且原告未對於其結論 表示不服，該結論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準此，被告因原告違反工作規則第36 條第1項第27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並無不法。
　㈣縱認兩造間僱傭關係未經被告片面終止（假設語，被告否認之），原告於112年7月11日簽署員工自願離職預告申請單及員工離職移交清單表明自請離職之意思，當交由主管收受，亦應認原告自請離職之意思表示已於112年7月11日到達被告而生效，兩造間勞動契約因而終止，且當日會議，被告係考量原告如遭解僱恐影響其日後求職，才另提供原告一自願離職方案以供其選擇，被告單方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之決定既已作成且告知原告，並無脅迫原告自請離職之必要，亦未要求原告必須立即表達其是否擬自願離職，顯無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原告，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表示之情事，並無脅迫可言。原告主張係遭被告脅迫，方簽署自願離職預告申請單，主張撤銷意思表示云云，顯屬無據。
　㈤倘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原告至114年6月底止得請求之報酬數額至少應扣除原告於離職後受僱於艾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及大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別受領之311,411元及340,267元，且因原告迄仍任職於大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每月得請求給付之報酬自114年7月起亦應逐月扣除32,000元。
　㈥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被告於112年7月1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所謂「情節重大」，係指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相當，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綜合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應予解僱之程度，倘勞工違反工作規則等之具體事項，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即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以兼顧企業管理紀律之維護；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亦不以發生重大損失為要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9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工作規則為雇主統一勞動條件及工作紀律，單方制定之定型化規則。雇主公開揭示時，係欲使其成為僱傭契約之附合契約，而得拘束勞雇雙方之意思表示。勞工知悉後如繼續為該雇主提供勞務，應認係默示承諾該工作規則內容，而使該規則發生附合契約之效力。勞工既未曾對該規則表示異議，並繼續為雇主提供勞務，應認該工作規則為僱傭契約之附合契約而得拘束兩造（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係遭被告以其自111年年底至112年6月間，涉及對同仁肢體性騷擾，嚴重違反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第36條第27款「任何騷擾行為（特別是性騷擾）」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及工作規則第36條第27款規定為由，告知於112年7月1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此有被告所提紀律處分書（見卷一第215頁）在卷可稽。
　⒊按「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性別 平等工作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本公司為維持風紀與紀律，如員工有下列情事，有具體事實且情節重大致公司聲譽或財產有所損害者，無須經過第35條之勸告期，得予立即終止勞動契約。...27.任何騷擾行為（特別是性騷擾）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者。」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6條亦有規定。查：
　　⑴依卷附與原告同屬夜班之契約作業員A女於112年6月19日向被告所提性騷擾申訴單之記載：「原告為主要帶領我的師傅，一到職就有事先表明跟我說，在教學帶領的過程中，會有肢體的接觸，也有經過我的允許和同意，所以大概在我到職1-2週之後，在教學切角站別有關於聯邊切入這部分，師傅曾有一次直接用手劃我的肩膀（應該是右邊的肩膀），同時師傅也有劃他自己的肩膀，先後順序我已經忘記了，我當下有點驚訝，因為這是相對很close的行為，因為上一個領班在教學的時候，講到特殊材料，也沒有這樣的教學方式，但我沒有跟師傅做任何的反應和回饋。師傅有說這是材料不全的其中一種狀況，比較特殊且少遇到...因為領班很常看到師傅都會對我勾肩搭背的，或是有時候會搬鋁條，只要我人在師傅附近的話，師傅一定會用手把我推開，領班會得其實用講的就好了，為什麼每次都要有肢接觸？」、「5/27上下班7點多在換無塵衣的地方，師傅拿沒吃喝完的寶特瓶（裡面還有水），很大力地打我的屁股，下手蠻重的，連在旁的同事看到都嚇到，同事當下是也有傻眼，但沒有多說什麼...我自己當下有跟師傅表示很痛，師傅卻是帶有嬉鬧地感覺回覆我說不會痛幹嚒打...」、「最近原告會有一些小動作出現，像是昨天晚上上班在產線內的時候，原告所顧機台剛好在我的旁邊，當時我正背對著他在操作電腦，他為了要嚇我而捏了一下我的小腿，當下我只有回頭問他要幹什麼，原告一樣帶有戲謔地方式回覆說沒事，只是要嚇你...」、「還有一次是在倒下腳料的候，當時就在一個小房間內，原告一樣抓了我的腳一下，那次是我嚇到最嚴重的一次，整個人跳起來，爾後原告還有去跟同事說他終於嚇到我了」、「之前的小動作像是之前看機台運作的候，原告的頭就會貼我的頭很近，但我自己會默默地往旁邊移開一點，不過原告就不會再逼近了」（見卷一第179頁）。
　　⑵再依卷附被告之申訴調查委員會於112年7月3日性騷擾申訴第二次會議之系爭紀錄（見卷一第117頁），其上關於目擊者訪談概要及第三方意見陳述之記載「⒈C女跟AB都在同一個區域工作，現在也成為領班，聽到A女說B男常常會觸碰到她之後就開始特別注意B男，也親眼看過B男特別走到A女旁邊推她一下肩膀或抓她小腿嚇她，有一次看到B男抓完小腿後，聽到旁邊有其他AE也看到且提醒B男說你小心被告性騷，結果B男回答【去告啊！】⒉C女聽到A女說過聯邊切入時被觸碰身體的事情，覺得A女並不開心被這樣觸碰。...⒊D男跟AB兩位都在同一區域工作，過去也是B男的徒弟，也有被以手刀觸碰肩胛的方式學聯邊切入的示意。⒋A女被寶特瓶打那天D男就坐在旁邊，...事後有從A女得知說打的臀部很痛有瘀青。...⒍D男認為B男沒有惡意，純粹是愛開玩笑又沒有分寸，所以也沒有跟B男提醒過什麼事情，但寶特瓶事件也覺得很扯，都打到瘀青。」，及原告向申訴調查委員會所陳述其於教學中有對A女為「⑴有時機台很大聲說話需要頭跟頭靠得比較近，⑵有一次需要示意聯邊切入的情形時，以手刀劃自己肩胛跟A女肩胛，⑶偶爾會碰到手或推到手臂或腰部，⑷工作時太無聊時會偶爾抓A女小腿嚇她跟她開玩笑。」，並參以A女向申訴調查委員會所陳述原告碰觸之情況「⑴B男曾在下班前於1樓置物櫃換衣間開玩笑時以寶特瓶用力擊打她右邊臀部...⑵工作中以手掌抓她小腿肚嚇她，...（5次以上直到六月底還有），⑶到領班桌旁領鋁盤時以手推開她肩引起注意或幫她拿（多次但不記得次數），⑷以手肘靠在她肩膀說話（多次但不記得次數），舉報人認為B男並無實質性騷擾之惡意，在這段時間也並無時確告知過B男她並不喜歡這些觸碰，但有時會稍微躲開示意，本次舉報是因目前領班及之主管認為不當主動告知HR之後，她願意配合說明經過，以上行為中舉報人對於寶特瓶擊打臀部認為比較過分，因為打得很大力很痛，事後還有瘀青現象，但對於其他部分並沒有感覺到是性騷擾之意。」。
　　⑶綜上可知，原告確有多次藉機不當碰觸A女之肩膀、拍打臀部、抓小腿之行為，並使A女感受到不喜歡，以閃躲示意，實已造成具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而構成職場上之性騷擾行為，且其行為違反前揭工作規則所定不得對同事有任何性騷擾行為之義務，已造成其他同事之觀感不佳，並影響被告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對被告經營之企業形象造成相當之損害，尚難認情節輕微，綜合上開各情判斷，客觀上已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兩造間勞動契約，應堪認定。至於是否構成性騷擾之事實認定及法律解釋，應屬法院之職權，自不受被害人A女對性騷擾定義之拘束，附此敘明。
　⒋是以，被告依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於112年7月3日所為原告性騷擾行為成立之決議，於同年7月11日以原告嚴重違反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第36條第1項第27款「任何騷擾行為（特別是性騷擾）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者」之事由，告知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及工作規則第36條第1項第27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自無違法不當。
　㈡兩造間勞動契約，既經被告於112年7月11日合法終止，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被告應繼續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語，要屬無據。
　㈢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及勞動法令，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應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5,800元，及自各月應給付月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再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㈣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　 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不再予論述，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葉靜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16號

原      告  陳柏彥  



訴訟代理人  葉名展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德州儀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原榮  

訴訟代理人  蔡嘉政律師

            許維帆律師

            羅祖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

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自民國110年12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作業員，月

    薪為新臺幣(下同)45,800元。詎被告於112年7月10日突以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工作規則第36

    條第27款之規定，違反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為

    由，將原告解僱，惟被告之行為實屬違法解僱，不生終止勞

    契約之效力，然已足徵被告有預示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之

    意思表示，而原告在違法解僱前，並無任意去職之意，且表

    明被告應讓原告回去工作，有原告於112年7月21日申請勞資

    爭議之主張可稽，堪認原告已將給付勞務之情事通知被告，

    為被告所拒絕，應認被告已受領遲延，故原告主張兩造間僱

    傭關係繼續存續，被告應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民法第233條

    第1項規定，給付原告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准予原告復職之

    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5,800元，及自各月應給付月薪日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末查，依原

    告之月薪，被告應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4級之45,8

    00元計算，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爰

    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487條前段、第

    233條第1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31條

    第1項規提起本件。

　㈡據被告提出之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會議紀錄（下稱系爭紀

    錄），舉報人A女認為原告並無實質性騷擾之惡意，在這段

    時間亦未明確告知原告並不喜觀這些碰觸，本次舉報是因被

    告之領班及主管認為原告持寶特瓶擊打申訴人A女臀部的行

    為不當，主動向公司人資舉報，然A女僅認為原告沒有拿捏

    力道致A女瘀青受傷，原告事後亦有向A女致歉，並不認為原

    告有性騷擾之惡意，A女僅是配合被告公司說明經過，並非A

    女個人感受到自己遭原告性騷擾而主動向被告公司舉報。原

    告也曾以手刀觸碰肩胛的方式對原告之徒弟D男指導聯邊切

    入之方式，足見此僅是教學方式，完全沒有性騷擾之意。而

    原告沒有對其他公司同仁，包含契約人員有過性騷擾這樣的

    行為，是原告偶爾對A女的一些肢體碰觸行為（指碰觸到A女

    肩膀、腰部、小腿肚），除了是教學工作內容之示範行為外

    ，僅是同事間之開玩笑，完全「不具有」以性要求、具有性

    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實不構成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2條第1項第1款性騷擾之定義。另系爭紀錄之C女之說詞是

    傳聞證據，不足採信。又被告未提出明確時點，僅空泛指稱

    原告在「不明時間」分別在傾倒下腳料之房間、工作場域刻

    意至A女工作區域，一次或多次以手掌抓A女小腿肚，欲藉此

    建構原告多次以手掌抓 A 女小腿肚之情形，顯是欲加之罪

    。另就被告指稱原告多次在搬送鋁條時，以手推A女肩膀及

    腰部之情，實際情形是搬送鋁條時有5至6人一起搬送，因鋁

    條較重或偶有卡住之情形時，原告為避免A女受傷，才會出

    手協助而有碰觸A女之情形，原告是出於好意所為。而原告

    工作若有與A女接觸之情，也是因當日領班安排之工作內容

    所需，並非被告所稱原告每日都會找機會與A女談話、接觸

    。故被告所進行之性騷擾申訴調查結論，與諸多客觀證據相

    違而不得採為解僱原告之依據，且原告因不服被告之違法解

    僱，於112年7月21日即向新北市政府提出勞資爭議之申請，

    故此性騷擾申訴調查結論不能拘束雙方。

　㈢再者，被告以原告自請離職而謂雙方僱傭關係已終止云云，

    實則係因系爭紀錄得出之結論不得採為解僱原告之依據，故

    被告公司之人資專員於112年7月11日會同原告主管等人將紀

    律處分通知書交付原告，並告知：你最好自願離職，否則我

    們會在離職證明書上註記你是因為性騷擾事件而遭公司解僱

    ，日後你也很難在其他公司找得到工作等語。原告因擔心影

    響日後求職，才不得不簽署，實質上根本無從期待原告有不

    自動離職之意思自由，此亦非被告所稱，另提供原告自願離

    職方案以供其選擇，故原告之所以簽署自願離職預告申請單

    ，係遭被告公司脅迫所為之意思表示，自得依民法第92條第

    1項之規定，以民事準備書狀向被告公司撤銷該自請離職之

    意思表示。

　㈣聲明：⑴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⑵被告應自112年7

    月1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5,800元，及自各

    月應給付月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⑶被告應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2,7

    48元至原告再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⑷願就第二項

    、第三項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於112年6月19日接獲與原告同屬夜班之契約作業員 A女

    之申訴，內容略謂自A女於111年11月到職後開始接受原告之

    教學時起，原告即持續對A女為下述性騷擾行為，包含：⒈以

    寶特瓶用力擊打A女臀部，造成A瘀青。⒉原告於工作中，以

    手掌抓A女小腿肚，次數達五次以上。⒊原告多次以手推A女

    肩膀及腰部。⒋原告多次以手肘靠在A女肩膀說話。被告於接

    獲申訴後，隨即於112年6月20日成立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

    ，指派調查官訪談原告、申訴人A 女及與兩人於同一區域工

    作之證人C女、D男以釐清事實。據調查報告顯示，A女已多

    次察覺原告之肢體接觸有所不當，並避免告知配偶，雖或因

    原告係為其師傅而有所顧忌不便直言，仍已向原告反映或抽

    身委婉抗拒原告之靠近，決非無不適之感受。原告於辯稱其

    舉動僅是同事間之開玩笑，完全不具以性意味以性要求、具

    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等云云，惟其行為均係於

    未經A女同意且A女不及反應之情況下，多次擅自觸碰A女包

    含肩膀、小腿、臀部等處之身體各部位，且原告更自承其在

    工作區域僅對A女有該等觸碰行為，自外觀以及一般處於相

    同背景、關係及環境之人之感受而言，實難謂非屬對於A女

    具有性要求或性意味之騷擾行為。於調查過程中，原告亦承

    認有前開1、2、3點申訴事實之行為，且證人C女、D男曾親

    眼見聞原告多次對於A女有推肩膀、抓小腿肚、以手肘靠在A

    女肩膀說話及擊打臀部等擅自觸碰A女身體之行為，且主管

    及其他同仁曾提醒原告應避免該等不當行為，惟至A女提出

    申訴前，原告仍屢次有抓A女小腿肚及其他肢體接觸之不當

    行為。經過調查後，被告之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於112年7

    月3日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

　㈡被告於112年7月10日確認原告之性騷擾行為，即於同年7月11

    日上午交紀律處分通知書交付予原告，以原告違反工作規則

    第36條第1項第27款「任何騷擾行為（特別是性騷擾）經查

    證屬實且情節重大者」之事由，告知被告依勞動基準法（下

    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工作規則第36條第1項第27

    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原告於該日亦簽署員工

    自願離職預告申請單及員工離職移交清單表明自請離職之意

    思，並經原告之主管收受、簽署核准，其後，原告即離開公

    司。兩造間勞動契約已經被告合法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僱傭

    關係存在暨給付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等，均屬無據。

　㈢被告係依法組成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並經正當程序進行

    調查，並有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過程皆符合法令，其

    調查結果應為適法並應予以肯認，且原告未對於其結論 表

    示不服，該結論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準此，被告因原告違

    反工作規則第36 條第1項第27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

    約並無不法。

　㈣縱認兩造間僱傭關係未經被告片面終止（假設語，被告否認

    之），原告於112年7月11日簽署員工自願離職預告申請單及

    員工離職移交清單表明自請離職之意思，當交由主管收受，

    亦應認原告自請離職之意思表示已於112年7月11日到達被告

    而生效，兩造間勞動契約因而終止，且當日會議，被告係考

    量原告如遭解僱恐影響其日後求職，才另提供原告一自願離

    職方案以供其選擇，被告單方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之決

    定既已作成且告知原告，並無脅迫原告自請離職之必要，亦

    未要求原告必須立即表達其是否擬自願離職，顯無以不法危

    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原告，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表示之情

    事，並無脅迫可言。原告主張係遭被告脅迫，方簽署自願離

    職預告申請單，主張撤銷意思表示云云，顯屬無據。

　㈤倘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原告至114年6月底止得請求之報酬

    數額至少應扣除原告於離職後受僱於艾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及大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別受領之311,411元

    及340,267元，且因原告迄仍任職於大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其每月得請求給付之報酬自114年7月起亦應逐月扣除

    32,000元。

　㈥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予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被告於112年7月1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

    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所謂「

    情節重大」，係指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

    ，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

    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相當

    ，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

    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

    、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綜合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應

    予解僱之程度，倘勞工違反工作規則等之具體事項，嚴重影

    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

    當之危險，即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

    件，以兼顧企業管理紀律之維護；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

    ，亦不以發生重大損失為要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

    9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工作規則為雇主統一勞動條件及

    工作紀律，單方制定之定型化規則。雇主公開揭示時，係欲

    使其成為僱傭契約之附合契約，而得拘束勞雇雙方之意思表

    示。勞工知悉後如繼續為該雇主提供勞務，應認係默示承諾

    該工作規則內容，而使該規則發生附合契約之效力。勞工既

    未曾對該規則表示異議，並繼續為雇主提供勞務，應認該工

    作規則為僱傭契約之附合契約而得拘束兩造（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9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係遭被告以其自111年年底至112年6月間，涉及對同仁肢

    體性騷擾，嚴重違反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第36條第27款「任

    何騷擾行為（特別是性騷擾）」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違

    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及工作規則第36條第27款規定為

    由，告知於112年7月1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此有被告所

    提紀律處分書（見卷一第215頁）在卷可稽。

　⒊按「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

    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

    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

    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性別

     平等工作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本公司為維

    持風紀與紀律，如員工有下列情事，有具體事實且情節重大

    致公司聲譽或財產有所損害者，無須經過第35條之勸告期，

    得予立即終止勞動契約。...27.任何騷擾行為（特別是性騷

    擾）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者。」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6條亦

    有規定。查：

　　⑴依卷附與原告同屬夜班之契約作業員A女於112年6月19日向

      被告所提性騷擾申訴單之記載：「原告為主要帶領我的師

      傅，一到職就有事先表明跟我說，在教學帶領的過程中，

      會有肢體的接觸，也有經過我的允許和同意，所以大概在

      我到職1-2週之後，在教學切角站別有關於聯邊切入這部

      分，師傅曾有一次直接用手劃我的肩膀（應該是右邊的肩

      膀），同時師傅也有劃他自己的肩膀，先後順序我已經忘

      記了，我當下有點驚訝，因為這是相對很close的行為，

      因為上一個領班在教學的時候，講到特殊材料，也沒有這

      樣的教學方式，但我沒有跟師傅做任何的反應和回饋。師

      傅有說這是材料不全的其中一種狀況，比較特殊且少遇到

      ...因為領班很常看到師傅都會對我勾肩搭背的，或是有

      時候會搬鋁條，只要我人在師傅附近的話，師傅一定會用

      手把我推開，領班會得其實用講的就好了，為什麼每次都

      要有肢接觸？」、「5/27上下班7點多在換無塵衣的地方

      ，師傅拿沒吃喝完的寶特瓶（裡面還有水），很大力地打

      我的屁股，下手蠻重的，連在旁的同事看到都嚇到，同事

      當下是也有傻眼，但沒有多說什麼...我自己當下有跟師

      傅表示很痛，師傅卻是帶有嬉鬧地感覺回覆我說不會痛幹

      嚒打...」、「最近原告會有一些小動作出現，像是昨天

      晚上上班在產線內的時候，原告所顧機台剛好在我的旁邊

      ，當時我正背對著他在操作電腦，他為了要嚇我而捏了一

      下我的小腿，當下我只有回頭問他要幹什麼，原告一樣帶

      有戲謔地方式回覆說沒事，只是要嚇你...」、「還有一

      次是在倒下腳料的候，當時就在一個小房間內，原告一樣

      抓了我的腳一下，那次是我嚇到最嚴重的一次，整個人跳

      起來，爾後原告還有去跟同事說他終於嚇到我了」、「之

      前的小動作像是之前看機台運作的候，原告的頭就會貼我

      的頭很近，但我自己會默默地往旁邊移開一點，不過原告

      就不會再逼近了」（見卷一第179頁）。

　　⑵再依卷附被告之申訴調查委員會於112年7月3日性騷擾申訴

      第二次會議之系爭紀錄（見卷一第117頁），其上關於目

      擊者訪談概要及第三方意見陳述之記載「⒈C女跟AB都在同

      一個區域工作，現在也成為領班，聽到A女說B男常常會觸

      碰到她之後就開始特別注意B男，也親眼看過B男特別走到

      A女旁邊推她一下肩膀或抓她小腿嚇她，有一次看到B男抓

      完小腿後，聽到旁邊有其他AE也看到且提醒B男說你小心

      被告性騷，結果B男回答【去告啊！】⒉C女聽到A女說過聯

      邊切入時被觸碰身體的事情，覺得A女並不開心被這樣觸

      碰。...⒊D男跟AB兩位都在同一區域工作，過去也是B男的

      徒弟，也有被以手刀觸碰肩胛的方式學聯邊切入的示意。

      ⒋A女被寶特瓶打那天D男就坐在旁邊，...事後有從A女得

      知說打的臀部很痛有瘀青。...⒍D男認為B男沒有惡意，純

      粹是愛開玩笑又沒有分寸，所以也沒有跟B男提醒過什麼

      事情，但寶特瓶事件也覺得很扯，都打到瘀青。」，及原

      告向申訴調查委員會所陳述其於教學中有對A女為「⑴有時

      機台很大聲說話需要頭跟頭靠得比較近，⑵有一次需要示

      意聯邊切入的情形時，以手刀劃自己肩胛跟A女肩胛，⑶偶

      爾會碰到手或推到手臂或腰部，⑷工作時太無聊時會偶爾

      抓A女小腿嚇她跟她開玩笑。」，並參以A女向申訴調查委

      員會所陳述原告碰觸之情況「⑴B男曾在下班前於1樓置物

      櫃換衣間開玩笑時以寶特瓶用力擊打她右邊臀部...⑵工作

      中以手掌抓她小腿肚嚇她，...（5次以上直到六月底還有

      ），⑶到領班桌旁領鋁盤時以手推開她肩引起注意或幫她

      拿（多次但不記得次數），⑷以手肘靠在她肩膀說話（多

      次但不記得次數），舉報人認為B男並無實質性騷擾之惡

      意，在這段時間也並無時確告知過B男她並不喜歡這些觸

      碰，但有時會稍微躲開示意，本次舉報是因目前領班及之

      主管認為不當主動告知HR之後，她願意配合說明經過，以

      上行為中舉報人對於寶特瓶擊打臀部認為比較過分，因為

      打得很大力很痛，事後還有瘀青現象，但對於其他部分並

      沒有感覺到是性騷擾之意。」。

　　⑶綜上可知，原告確有多次藉機不當碰觸A女之肩膀、拍打臀

      部、抓小腿之行為，並使A女感受到不喜歡，以閃躲示意

      ，實已造成具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而構成職場上之性騷擾

      行為，且其行為違反前揭工作規則所定不得對同事有任何

      性騷擾行為之義務，已造成其他同事之觀感不佳，並影響

      被告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對被告經營之企業形象造成相

      當之損害，尚難認情節輕微，綜合上開各情判斷，客觀上

      已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兩造間勞動

      契約，應堪認定。至於是否構成性騷擾之事實認定及法律

      解釋，應屬法院之職權，自不受被害人A女對性騷擾定義

      之拘束，附此敘明。

　⒋是以，被告依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於112年7月3日所為原告

    性騷擾行為成立之決議，於同年7月11日以原告嚴重違反勞

    動契約及工作規則第36條第1項第27款「任何騷擾行為（特

    別是性騷擾）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者」之事由，告知被告

    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及工作規則第36條第1項第27款

    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自無違法不當。

　㈡兩造間勞動契約，既經被告於112年7月11日合法終止，原告

    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被告應繼續按月給付薪資及提

    繳勞工退休金等語，要屬無據。

　㈢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及勞動法令，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

    係存在，並請求被告應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

    按月給付原告45,800元，及自各月應給付月薪日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2年7月12日起

    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再勞工保險局之

    勞工退休金專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㈣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　 

   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不再予論述，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葉靜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16號

原      告  陳柏彥  



訴訟代理人  葉名展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德州儀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原榮  

訴訟代理人  蔡嘉政律師

            許維帆律師

            羅祖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自民國110年12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作業員，月薪為新臺幣(下同)45,800元。詎被告於112年7月10日突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工作規則第36條第27款之規定，違反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為由，將原告解僱，惟被告之行為實屬違法解僱，不生終止勞契約之效力，然已足徵被告有預示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而原告在違法解僱前，並無任意去職之意，且表明被告應讓原告回去工作，有原告於112年7月21日申請勞資爭議之主張可稽，堪認原告已將給付勞務之情事通知被告，為被告所拒絕，應認被告已受領遲延，故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繼續存續，被告應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給付原告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准予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5,800元，及自各月應給付月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末查，依原告之月薪，被告應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4級之45,800元計算，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487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31條第1項規提起本件。

　㈡據被告提出之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會議紀錄（下稱系爭紀錄），舉報人A女認為原告並無實質性騷擾之惡意，在這段時間亦未明確告知原告並不喜觀這些碰觸，本次舉報是因被告之領班及主管認為原告持寶特瓶擊打申訴人A女臀部的行為不當，主動向公司人資舉報，然A女僅認為原告沒有拿捏力道致A女瘀青受傷，原告事後亦有向A女致歉，並不認為原告有性騷擾之惡意，A女僅是配合被告公司說明經過，並非A女個人感受到自己遭原告性騷擾而主動向被告公司舉報。原告也曾以手刀觸碰肩胛的方式對原告之徒弟D男指導聯邊切入之方式，足見此僅是教學方式，完全沒有性騷擾之意。而原告沒有對其他公司同仁，包含契約人員有過性騷擾這樣的行為，是原告偶爾對A女的一些肢體碰觸行為（指碰觸到A女肩膀、腰部、小腿肚），除了是教學工作內容之示範行為外，僅是同事間之開玩笑，完全「不具有」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實不構成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性騷擾之定義。另系爭紀錄之C女之說詞是傳聞證據，不足採信。又被告未提出明確時點，僅空泛指稱原告在「不明時間」分別在傾倒下腳料之房間、工作場域刻意至A女工作區域，一次或多次以手掌抓A女小腿肚，欲藉此建構原告多次以手掌抓 A 女小腿肚之情形，顯是欲加之罪。另就被告指稱原告多次在搬送鋁條時，以手推A女肩膀及腰部之情，實際情形是搬送鋁條時有5至6人一起搬送，因鋁條較重或偶有卡住之情形時，原告為避免A女受傷，才會出手協助而有碰觸A女之情形，原告是出於好意所為。而原告工作若有與A女接觸之情，也是因當日領班安排之工作內容所需，並非被告所稱原告每日都會找機會與A女談話、接觸。故被告所進行之性騷擾申訴調查結論，與諸多客觀證據相違而不得採為解僱原告之依據，且原告因不服被告之違法解僱，於112年7月21日即向新北市政府提出勞資爭議之申請，故此性騷擾申訴調查結論不能拘束雙方。

　㈢再者，被告以原告自請離職而謂雙方僱傭關係已終止云云，實則係因系爭紀錄得出之結論不得採為解僱原告之依據，故被告公司之人資專員於112年7月11日會同原告主管等人將紀律處分通知書交付原告，並告知：你最好自願離職，否則我們會在離職證明書上註記你是因為性騷擾事件而遭公司解僱，日後你也很難在其他公司找得到工作等語。原告因擔心影響日後求職，才不得不簽署，實質上根本無從期待原告有不自動離職之意思自由，此亦非被告所稱，另提供原告自願離職方案以供其選擇，故原告之所以簽署自願離職預告申請單，係遭被告公司脅迫所為之意思表示，自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以民事準備書狀向被告公司撤銷該自請離職之意思表示。

　㈣聲明：⑴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⑵被告應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5,800元，及自各月應給付月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⑶被告應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再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⑷願就第二項、第三項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於112年6月19日接獲與原告同屬夜班之契約作業員 A女之申訴，內容略謂自A女於111年11月到職後開始接受原告之教學時起，原告即持續對A女為下述性騷擾行為，包含：⒈以寶特瓶用力擊打A女臀部，造成A瘀青。⒉原告於工作中，以手掌抓A女小腿肚，次數達五次以上。⒊原告多次以手推A女肩膀及腰部。⒋原告多次以手肘靠在A女肩膀說話。被告於接獲申訴後，隨即於112年6月20日成立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指派調查官訪談原告、申訴人A 女及與兩人於同一區域工作之證人C女、D男以釐清事實。據調查報告顯示，A女已多次察覺原告之肢體接觸有所不當，並避免告知配偶，雖或因原告係為其師傅而有所顧忌不便直言，仍已向原告反映或抽身委婉抗拒原告之靠近，決非無不適之感受。原告於辯稱其舉動僅是同事間之開玩笑，完全不具以性意味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等云云，惟其行為均係於未經A女同意且A女不及反應之情況下，多次擅自觸碰A女包含肩膀、小腿、臀部等處之身體各部位，且原告更自承其在工作區域僅對A女有該等觸碰行為，自外觀以及一般處於相同背景、關係及環境之人之感受而言，實難謂非屬對於A女具有性要求或性意味之騷擾行為。於調查過程中，原告亦承認有前開1、2、3點申訴事實之行為，且證人C女、D男曾親眼見聞原告多次對於A女有推肩膀、抓小腿肚、以手肘靠在A女肩膀說話及擊打臀部等擅自觸碰A女身體之行為，且主管及其他同仁曾提醒原告應避免該等不當行為，惟至A女提出申訴前，原告仍屢次有抓A女小腿肚及其他肢體接觸之不當行為。經過調查後，被告之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於112年7月3日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

　㈡被告於112年7月10日確認原告之性騷擾行為，即於同年7月11日上午交紀律處分通知書交付予原告，以原告違反工作規則第36條第1項第27款「任何騷擾行為（特別是性騷擾）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者」之事由，告知被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工作規則第36條第1項第27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原告於該日亦簽署員工自願離職預告申請單及員工離職移交清單表明自請離職之意思，並經原告之主管收受、簽署核准，其後，原告即離開公司。兩造間勞動契約已經被告合法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暨給付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等，均屬無據。

　㈢被告係依法組成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並經正當程序進行調查，並有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過程皆符合法令，其調查結果應為適法並應予以肯認，且原告未對於其結論 表示不服，該結論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準此，被告因原告違反工作規則第36 條第1項第27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並無不法。

　㈣縱認兩造間僱傭關係未經被告片面終止（假設語，被告否認之），原告於112年7月11日簽署員工自願離職預告申請單及員工離職移交清單表明自請離職之意思，當交由主管收受，亦應認原告自請離職之意思表示已於112年7月11日到達被告而生效，兩造間勞動契約因而終止，且當日會議，被告係考量原告如遭解僱恐影響其日後求職，才另提供原告一自願離職方案以供其選擇，被告單方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之決定既已作成且告知原告，並無脅迫原告自請離職之必要，亦未要求原告必須立即表達其是否擬自願離職，顯無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原告，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表示之情事，並無脅迫可言。原告主張係遭被告脅迫，方簽署自願離職預告申請單，主張撤銷意思表示云云，顯屬無據。

　㈤倘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原告至114年6月底止得請求之報酬數額至少應扣除原告於離職後受僱於艾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及大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別受領之311,411元及340,267元，且因原告迄仍任職於大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每月得請求給付之報酬自114年7月起亦應逐月扣除32,000元。

　㈥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被告於112年7月1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所謂「情節重大」，係指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相當，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綜合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應予解僱之程度，倘勞工違反工作規則等之具體事項，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即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以兼顧企業管理紀律之維護；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亦不以發生重大損失為要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9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工作規則為雇主統一勞動條件及工作紀律，單方制定之定型化規則。雇主公開揭示時，係欲使其成為僱傭契約之附合契約，而得拘束勞雇雙方之意思表示。勞工知悉後如繼續為該雇主提供勞務，應認係默示承諾該工作規則內容，而使該規則發生附合契約之效力。勞工既未曾對該規則表示異議，並繼續為雇主提供勞務，應認該工作規則為僱傭契約之附合契約而得拘束兩造（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係遭被告以其自111年年底至112年6月間，涉及對同仁肢體性騷擾，嚴重違反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第36條第27款「任何騷擾行為（特別是性騷擾）」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及工作規則第36條第27款規定為由，告知於112年7月1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此有被告所提紀律處分書（見卷一第215頁）在卷可稽。

　⒊按「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性別 平等工作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本公司為維持風紀與紀律，如員工有下列情事，有具體事實且情節重大致公司聲譽或財產有所損害者，無須經過第35條之勸告期，得予立即終止勞動契約。...27.任何騷擾行為（特別是性騷擾）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者。」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6條亦有規定。查：

　　⑴依卷附與原告同屬夜班之契約作業員A女於112年6月19日向被告所提性騷擾申訴單之記載：「原告為主要帶領我的師傅，一到職就有事先表明跟我說，在教學帶領的過程中，會有肢體的接觸，也有經過我的允許和同意，所以大概在我到職1-2週之後，在教學切角站別有關於聯邊切入這部分，師傅曾有一次直接用手劃我的肩膀（應該是右邊的肩膀），同時師傅也有劃他自己的肩膀，先後順序我已經忘記了，我當下有點驚訝，因為這是相對很close的行為，因為上一個領班在教學的時候，講到特殊材料，也沒有這樣的教學方式，但我沒有跟師傅做任何的反應和回饋。師傅有說這是材料不全的其中一種狀況，比較特殊且少遇到...因為領班很常看到師傅都會對我勾肩搭背的，或是有時候會搬鋁條，只要我人在師傅附近的話，師傅一定會用手把我推開，領班會得其實用講的就好了，為什麼每次都要有肢接觸？」、「5/27上下班7點多在換無塵衣的地方，師傅拿沒吃喝完的寶特瓶（裡面還有水），很大力地打我的屁股，下手蠻重的，連在旁的同事看到都嚇到，同事當下是也有傻眼，但沒有多說什麼...我自己當下有跟師傅表示很痛，師傅卻是帶有嬉鬧地感覺回覆我說不會痛幹嚒打...」、「最近原告會有一些小動作出現，像是昨天晚上上班在產線內的時候，原告所顧機台剛好在我的旁邊，當時我正背對著他在操作電腦，他為了要嚇我而捏了一下我的小腿，當下我只有回頭問他要幹什麼，原告一樣帶有戲謔地方式回覆說沒事，只是要嚇你...」、「還有一次是在倒下腳料的候，當時就在一個小房間內，原告一樣抓了我的腳一下，那次是我嚇到最嚴重的一次，整個人跳起來，爾後原告還有去跟同事說他終於嚇到我了」、「之前的小動作像是之前看機台運作的候，原告的頭就會貼我的頭很近，但我自己會默默地往旁邊移開一點，不過原告就不會再逼近了」（見卷一第179頁）。

　　⑵再依卷附被告之申訴調查委員會於112年7月3日性騷擾申訴第二次會議之系爭紀錄（見卷一第117頁），其上關於目擊者訪談概要及第三方意見陳述之記載「⒈C女跟AB都在同一個區域工作，現在也成為領班，聽到A女說B男常常會觸碰到她之後就開始特別注意B男，也親眼看過B男特別走到A女旁邊推她一下肩膀或抓她小腿嚇她，有一次看到B男抓完小腿後，聽到旁邊有其他AE也看到且提醒B男說你小心被告性騷，結果B男回答【去告啊！】⒉C女聽到A女說過聯邊切入時被觸碰身體的事情，覺得A女並不開心被這樣觸碰。...⒊D男跟AB兩位都在同一區域工作，過去也是B男的徒弟，也有被以手刀觸碰肩胛的方式學聯邊切入的示意。⒋A女被寶特瓶打那天D男就坐在旁邊，...事後有從A女得知說打的臀部很痛有瘀青。...⒍D男認為B男沒有惡意，純粹是愛開玩笑又沒有分寸，所以也沒有跟B男提醒過什麼事情，但寶特瓶事件也覺得很扯，都打到瘀青。」，及原告向申訴調查委員會所陳述其於教學中有對A女為「⑴有時機台很大聲說話需要頭跟頭靠得比較近，⑵有一次需要示意聯邊切入的情形時，以手刀劃自己肩胛跟A女肩胛，⑶偶爾會碰到手或推到手臂或腰部，⑷工作時太無聊時會偶爾抓A女小腿嚇她跟她開玩笑。」，並參以A女向申訴調查委員會所陳述原告碰觸之情況「⑴B男曾在下班前於1樓置物櫃換衣間開玩笑時以寶特瓶用力擊打她右邊臀部...⑵工作中以手掌抓她小腿肚嚇她，...（5次以上直到六月底還有），⑶到領班桌旁領鋁盤時以手推開她肩引起注意或幫她拿（多次但不記得次數），⑷以手肘靠在她肩膀說話（多次但不記得次數），舉報人認為B男並無實質性騷擾之惡意，在這段時間也並無時確告知過B男她並不喜歡這些觸碰，但有時會稍微躲開示意，本次舉報是因目前領班及之主管認為不當主動告知HR之後，她願意配合說明經過，以上行為中舉報人對於寶特瓶擊打臀部認為比較過分，因為打得很大力很痛，事後還有瘀青現象，但對於其他部分並沒有感覺到是性騷擾之意。」。

　　⑶綜上可知，原告確有多次藉機不當碰觸A女之肩膀、拍打臀部、抓小腿之行為，並使A女感受到不喜歡，以閃躲示意，實已造成具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而構成職場上之性騷擾行為，且其行為違反前揭工作規則所定不得對同事有任何性騷擾行為之義務，已造成其他同事之觀感不佳，並影響被告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對被告經營之企業形象造成相當之損害，尚難認情節輕微，綜合上開各情判斷，客觀上已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兩造間勞動契約，應堪認定。至於是否構成性騷擾之事實認定及法律解釋，應屬法院之職權，自不受被害人A女對性騷擾定義之拘束，附此敘明。

　⒋是以，被告依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於112年7月3日所為原告性騷擾行為成立之決議，於同年7月11日以原告嚴重違反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第36條第1項第27款「任何騷擾行為（特別是性騷擾）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者」之事由，告知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及工作規則第36條第1項第27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自無違法不當。

　㈡兩造間勞動契約，既經被告於112年7月11日合法終止，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被告應繼續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語，要屬無據。

　㈢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及勞動法令，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應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5,800元，及自各月應給付月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2年7月1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再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㈣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　 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不再予論述，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葉靜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